
附件一： 
 

污染源普查动态更新调查技术规定 
 
污染源普查动态更新调查技术规定之一： 
 

工业污染源动态更新调查技术规定 
 
 

一、工业源调查范围及重点调查对象的确定原则 

（一）工业源调查范围 

工业源调查范围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中采矿业，制

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3 个门类 39 个行业的产业活动单位（不

含军队产业活动单位）。 

产业活动单位包括（1）经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领取《营业执

照》的各类工业企业生产单位；（2）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但实际从事工业生产经营

活动、有或可能有污染物产生的产业活动单位。 

调查对象按照属地原则确定，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划分属地的基本区域。 

（1）大型联合企业所属二级单位，一律纳入该二级单位所在地调查。 

（2）同一企业分布在不同区域的厂区，纳入各厂区所在区域调查。 

（二）重点调查工业源的筛选与确定原则 

1、以 2007 年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库为总样本，按照以下原则确定

2010 年度动态更新重点调查单位初步名单，符合其中任何一项条件的即纳入动

态更新重点调查范围： 

（1）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粉尘排放量，

按单因子降序排列占地区（市）85%排放量的工业企业；或废水、化学需氧量、

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粉尘产生量按单因子降序排列占地区（市）

65%产生量的工业企业。 

（2）有废水重金属（砷、镉、铅、汞、铬）产生的企业。 

（3）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10000 吨及以上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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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危险废物产生量 50 吨及以上的企业。 

（5）自来水生产与供应业（4610）、水力发电（4412）、土砂石开采业（1011～

1019）不纳入动态更新的重点调查企业范围。 

2、按照以上原则、以地区（市）为基本单元统一筛选 2010 年动态更新重点

调查单位初步名单。若有个别区县无重点调查企业，地市环境保护部门可根据当

地情况适当补充动态更新重点调查企业。 

3、各地市在重点调查企业初步名单的基础上，根据以下原则补充新增企业、

删除关闭企业，调整、形成 2010 年度动态更新重点调查单位最终名录库： 

（1）同时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的作为新增排污企业纳入重点调查： 

①2008 年 1 月 1 日～201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新建已验收的企业纳入本次

调查；投入试生产、试运行，已造成事实排污累计 30 天及以上的新建项目，纳

入本次调查；试生产、试运行不足 30 天的新建项目，不纳入本次调查。 

②上述新增企业的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中任何一项污染

物的排放量，若大于该地市该项污染物 85%排放量筛选企业中最低值，或上述四

项污染物任何一项 2010 年产生量大于该地市该项污染物产生量 65%的企业中最

低值，或危险废物产生量≥50 吨，或重金属产生量﹥0，须纳入重点调查单位范

围。 

（2）关停、关闭企业的删、存原则： 

①在 2010 年度停产的产业活动单位，纳入本次调查。 

②2010 年 1 月 1 日以前关闭的产业活动单位，不纳入本次调查。 

二、调查内容 

（一）重点调查工业源调查内容 

1、工业企业的基本情况，包括单位名称、代码、位置信息、联系方式、经

济规模、登记注册类型、行业分类等； 

2、主要产品、主要原辅材料及消耗量、主要能源及消耗量，以及相关燃料

的含硫量、灰份等； 

3、用水、排水情况，包括排水去向信息； 

4、各类产生污染的设施情况（包括锅炉、炉窑等），以及各类污染处理设施

建设、运行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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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废水和废气污染物的产生、排放情况； 

6、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的产生、利用、处置、贮存及倾倒丢弃情况； 

7、污染源监测结果。 

（二）调查污染物种类 

1、废水调查污染物种类 

包括：废水、化学需氧量、氨氮、石油类、挥发酚、氰化物、汞、镉、铅、

砷、总铬、六价铬等。 

2、废气调查污染物种类 

包括：废气排放量、烟尘、工业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 

3、固体废物调查种类 

固体废物调查种类包括：冶炼废渣、粉煤灰、炉渣、煤矸石、尾矿、脱硫设

施产生的石膏、企业废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及其他工业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按照环境保护部 2008 年第 1 号令发布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分

类填报产生、利用、处置、贮存及倾倒丢弃情况。 

（三）废水污染物排放量界定 

2010 年度动态更新调查工业源废水污染物排放量为最终排入外环境的量。 

排水去向类型为 E（城镇污水处理厂）、H（进入其他单位）和 L（工业废水

集中处理厂）的重点调查单位，其废水污染物排放量为经污水处理厂（或其他单

位）处理、削减后的排放量。其废水污染物排放量可通过工业企业的废水排放量

与污水处理厂（或其他单位）平均出口浓度计算得出；若无污水处理厂（或其他

单位）出口浓度监测数据，则根据实际情况选用其他方法进行核算。 

对于排水去向类型为 E（城镇污水处理厂）的企业，不考虑城镇污水处理厂

对其重金属的削减，其重金属（砷、镉、铅、汞、铬）排放量一律按企业车间（或

车间处理设施）排口的排放量核算、填报。 

排水去向类型为 L（工业废水集中处理厂）和 H（进入其他单位）的企业，

根据接纳其废水的单位废水处理设施是否具有去除重金属的工艺，确定重金属排

放量核算方法： 

若接纳其废水的工业废水集中处理厂（或其它单位）废水处理设施具有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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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的工艺，则按接纳其废水的工业废水集中处理厂（或其它单位）出口废水

重金属浓度及接纳废水量核算排放量； 

若接纳其废水的工业废水集中处理厂（或其它单位）废水处理设施无去除重

金属的工艺，则该企业重金属排放量按车间（或车间处理设施）排口的排放量核

算。 

三、污染物产排量的核算方法 

1、火电企业和工业锅炉的二氧化硫产生量、排放量采用物料衡算法核算。

二氧化硫产生量为： 

二氧化硫产生量＝燃料消耗量（燃料煤、燃料油等）×含硫率×硫的转化率 

二氧化硫排放量＝二氧化硫产生量×（1-综合脱硫效率） 

式中：综合脱硫效率＝脱硫设施脱硫效率×投运率，脱硫设施脱硫效率和投

运率按环保部门核查核定的结果进行核算。含硫率为全年燃料消耗量的加权平均

值。 

2、国控重点污染源安装自动在线监测系统并经过地市级及以上环保部门的

验收，且按《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办法》（环发

〔2009〕88 号）规定通过数据有效性审核的自动监测数据，可用于污染物排放

量核算。省控、市控等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认定要求参考上文执行。

使用自动监测数据核算污染物排放量的企业，应保留 2010 年全年监测数据备查。

不能提供全年自动监测数据的，其核算的排放数据不予认可。 

3、除上述两种情况外，工业源污染物产生、排放量，可根据实际情况，选

择实际监测法、产排污系数法及物料衡算法核算。 

4、不同方法核算结果出现差异时的校核及取值原则 

不同的污染物可根据核算方法的适用性和资料的可获得性，采用不同的方法

核算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同时用其他的方法进行校核，并以核算结果较大

的最终核定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 

5、使用监测数据核算产排污量的原则 

实际监测法是依据实际监测的调查对象产生和外排废水、废气（流）量及其

污染物浓度，计算出废气、废水排放量及各种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 

满足有效性认定要求的监测数据，方可用于核算污染物的产生、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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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监测数据有效性认定 

①监督性监测数据 

由县（区）及以上环保部门按照监测技术规范要求进行监督监测得到的数据。

实际监测时企业的生产工况符合相关监测技术规定要求，废水污染物年监测频次

达到 4 次以上，废气污染物年监测频次达到 4 次以上；并且至少每季度 1 次。季

节性生产企业，在监测期内有 4 次监测数据，或每月监测 1 次。监测因子至少包

含废气流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数据。若废水流量无法监测，可使用企业安

装的流量计数据。 

②自动在线监测数据 

按本规定第三条第 2 款认定数据有效性。 

③验收监测数据 

县（区）及以上环保部门对新建项目、限期治理项目进行验收监测得到的数

据，并且验收后企业的生产产品、生产工艺、生产规模和治污设施没有发生明显

变化且运行状况良好。 

（2）监测数据使用原则 

按照以下优先顺序使用监测数据核算污染物产生、排放量: 

通过有效性审核的自动在线监测数据、监督性监测数、验收监测数据。 

（3）产、排污量的计算原则 

①废水污染物产排污量 

有累计流量计的可按废水流量加权平均浓度和年累计废水流量计算得出；没

有累计流量计的，按监测的瞬时排放量（均值）和年生产时间进行核算。 

②废气污染物产排污量 

通过监测的瞬时排放量（均值）和年生产时间进行核算。 

6、产排污系数法核算产排污量的原则 

（1）原则上统一采用重新调整、修订的《产排污系数手册》。 

（2）根据产品、生产过程中产排污的主导生产工艺、技术水平、规模等，

选用相对应的产排污系数，结合本企业原、辅材料消耗、生产管理水平、污染治

理设施运行情况，确定产排污系数的具体取值，依据本企业 2010 年度的实际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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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核算产、排污量。 

（3）《产排污系数手册》中没有涉及的行业，可根据企业生产采用的主导工

艺、原辅材料，类比采用相近行业的产排污系数进行核算。 

（4）企业生产工艺、规模、产品或原料、污染治理工艺等确实与系数手册

所列不能吻合的，或系数手册中没有覆盖的行业且又无法类比的，各地可根据当

地企业已有监测数据或其它可靠资料、数据，核算出相应的系数，将系数及核算

方法报环境保护部总量司备案后，使用该系数及核算方法核算污染物产生、排放

量。 

7、物料衡算法核算产排污量的原则 

物料衡算法是指根据物质质量守衡原理，对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物料变化情况

进行定量分析的一种方法。即： 

投入物料量总和＝产出物料量总和＝主副产品和回收及综合利用的物质量

总和＋排出系统外的废物质量（包括可控制与不可控制生产性废物及工艺过程的

泄漏等物料流失）。 

采用物料衡算法核算污染物产生和排放量时，应对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和能

源、水、物料投入、使用、消耗情况进行充分调查、了解，从物料平衡分析着手，

对企业的原材料、辅料、能源、水的消耗量、生产工艺过程进行综合分析，使测

算出的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情

况。 

使用物料衡算法核算产排污量，企业应将核算依据、参数、物质转换关系、

计算方法等作为调查表附件，一并报送所在地的环境保护部门。 

四、工业源非重点调查部分估算方法 

1、非重点调查工业源的估算指标 

2010 年动态更新调查工业源非重点估算的指标包括以下指标：工业用水量

（取水总量、重复用水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 COD、氨氮排放量、煤炭消

费量（其中，用作原料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其中，燃料燃烧过程中排放

量），烟尘、粉尘、氮氧化物排放量（其中，燃料燃烧过程中排放量），工业固体

废物（危险废物）产生量和倾倒丢弃量。 

2、工业源非重点调查部分的估算方法 

（1）地市级环保部门根据初筛名单，以普查数据库汇总重点调查单位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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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排放量，测算出各地市 2007 年度重点调查单位污染排放比例，在此基础

上得到非重点调查单位排放量比例（100%－重点调查排放量比例）。 

（2）各地市根据 2007-2010 年企业新增和关闭情况和产业结构重大调整情

况，以 2007 年非重点比例为基础，等比例或稍作调整确定 2010 年本地市非重点

估算比例。 

（3）各地市环境保护部门汇总 2010 年各地市更新调查中重点调查单位主要

污染物排放量，按照 2010 年各地市非重点估算比例核算 2010 年本地市非重点排

放量，并将地市工业非重点污染物排放量分解至各辖区县，各辖区县环保部门据

此填报非重点估算表。 

（4）省级环保部门根据 2008-2010 年各省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产业结构

重大调整等情况审核把关，汇总后上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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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普查动态更新调查技术规定之二： 
 

农业污染源动态更新调查技术规定 
 

一、调查范围和对象 

（一）调查范围 

农业源调查范围包括种植业、畜禽养殖业和水产养殖业。 

（二）调查对象 

种植业和水产养殖业以县（区）为基本单位进行调查。 

畜禽养殖业以舍饲、半舍饲规模化的猪、奶牛、肉牛、蛋鸡和肉鸡养殖单元

为调查对象。按照养殖组织模式的不同，畜禽养殖业可分为规模化养殖场、养殖

小区和养殖专业户三类。 

畜禽养殖组织模式分类与规模： 

规模化养殖场：生猪≥500 头（出栏）、奶牛≥100 头（存栏）、肉牛≥200 头（出

栏）、蛋鸡≥20000 羽（存栏）、肉鸡≥50000 羽（出栏）。 

养殖小区是指将分散经营的单一畜种的养殖户集中在一个区域内，具有完善

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规范管理制度，按照统一规划、统一防疫、统一管理、

统一服务、统一治污和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并达到规定饲养数量的养

殖区域。饲养数量至少要达到规模化养殖场的规模，即生猪≥500 头（出栏）、奶

牛≥100 头（存栏）、肉牛≥200 头（出栏）、蛋鸡≥20000 羽（存栏）、肉鸡≥50000
羽（出栏）。 

养殖专业户：50 头≤生猪＜500 头（出栏）、5 头≤奶牛＜100 头（存栏）、10
头≤肉牛＜200 头（出栏）、500 羽≤蛋鸡＜20000 羽（存栏）、2000 羽≤肉鸡＜50000
羽（出栏）。 

畜禽养殖业以县（区）为基本单位调查规模化养殖场、养殖小区和养殖专业

户的养殖总量，其中，规模化养殖场和养殖小区以养殖单元为调查对象逐户发表

调查。 

二、调查内容 

（一）调查内容 

种植业的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区域内耕地、保护地和园地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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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业的调查内容是调查区域内鱼、虾、贝、蟹等人工养殖水产品的产

量，以及网箱养殖的产量和面积等。其中，网箱养殖仅指淡水养殖中的网箱养殖

产量和面积。 

畜禽养殖业的调查内容包括两部分： 

以县（区）为基本单位调查的内容是调查区域内生猪≥50 头（出栏）、奶牛≥5
头（存栏）、肉牛≥10 头（出栏）、蛋鸡≥500 羽（存栏）、肉鸡≥2000 羽（出栏）

的养殖单元的畜禽养殖总量（即规模化养殖场、养殖小区和养殖专业户的养殖总

量）； 

规模化养殖场和养殖小区发表调查的内容包括：畜禽养殖种类、存栏量、出

栏量、饲养周期、清粪方式、粪便利用方式、尿液/污水处理方式等。 

（二）调查污染物种类 

种植业：包括总氮、总磷、氨氮。 

畜禽养殖业：包括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 

水产养殖业：包括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 

三、污染物排放（/流失）量核算方法 

种植业和水产养殖业均采用平均排污强度核算污染物的排放量。 

根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核算：种植业中耕地、保护地和园地的单位

面积排污（流失）量（即种植业排污强度）；水产养殖业中鱼、虾、贝、蟹等 5
种类型水产品的单位产量排污量（即水产养殖业排污强度）。 

畜禽养殖业污染排放量采用两种方式核算： 

规模化养殖场和养殖小区逐户发表调查，根据调查表的基本信息和产污系数

以及清粪方式、粪便处理方式和尿液/污水处理方式对污染物的去除率来核算污

染物的排放量； 

养殖专业户根据养殖专业户的养殖量（出栏/存栏量）和平均排污强度核算

污染物的排放量。其中，养殖专业户的排污强度根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

核算并作适当调整。 

养殖专业户的养殖量（出栏/存栏量）由“农业污染源基本情况调查表 N302
表”中畜禽养殖量（出栏/存栏量）减去发表调查的规模化养殖场和养殖小区的

畜禽养殖量（出栏/存栏量）汇总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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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普查动态更新调查技术规定之三： 
 

生活污染源动态更新调查技术规定 
 

一、 调查范围和对象 

（一）调查范围 

生活污染源调查范围包括污染源普查中“住宿业与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

服务业、医院和独立燃烧设施以及城镇居民生活污染源”，以及机动车。  

（二）城镇范围的界定 

城镇居民生活污染源的“城镇”范围包括城区和镇区。 

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

委员会和其他区域。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政府驻地

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与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不连接，且

常住人口在 3000 人以上的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特殊

区域及农场、林场的场部驻地视为镇区。 

实际建设是指已建成或在建的公共设施、居住设施和其他设施。 

生活源的基本调查单位为地（市、州、盟），其所属的区、县城以及镇区数

据包含在所在地（市、州、盟）数据中。直辖市可将全市作为生活源基本调查单

位或选择以所辖区县为生活源基本调查单位。 

（三）机动车 

机动车以直辖市、地区（市、州、盟）为基本单位调查。 

二、 调查内容 

（一）生活污染源 

人口：城镇常住人口，指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 

能源消费：包括生活用能源类型、能源消费量、平均硫份、平均灰份等。 

用水：包括生活用水总量、居民家庭用水总量、公共服务用水总量等。 

根据城镇常住人口、生活能源消费量等数据，采取平均排污强度（系数）法

或物料衡算法，核算生活源废水、废气污染物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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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市、地市级环境保护部门根据本辖区生活源有关基本参数，通过软件汇

总本辖区生活源污染物排放量，并按照本规定给出的原则，核算辖区内各区县生

活源废水、废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填报地市及所辖县（区）城镇生活数据平衡表

（S405-2 表）上报。 

（二）机动车 

调查统计 2010 年各地市机动车保有量中不同登记时间、不同车型的注册量，

核算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量。 

（三）调查核算的污染物种类 

调查核算排放量的污染物指标见表 1。 

表 1  生活源调查核算污染物指标 

调查对象 污染物调查指标 

污水 生活污水量、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动植物油
城镇居民生活 

废气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 

机动车 废气 总颗粒物、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 
 

三、 生活源污染物产生、排放量核算方法 

（一）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量 

1、生活污水污染物产生量核算 

生活污水污染物产生量是指各类生活源从驻存场所排入市政管道、或排污沟

渠、周边环境的量。 

生活污水污染物产生量按照城镇常住人口与人均产污强度计算。 

城镇居民人均产污强度包括污染源普查核算的城镇居民生活排污系数和服

务业污水污染物排放人均核算系数（由污染源普查数据计算得出，并适当调整）。

服务业污染物排放人均核算系数为污染源普查中住宿业与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

他服务业、医院污水污染物从驻存场所的排放量与城镇常住人口之比。 

2、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量 

生活污水污染物排放量是指最终排入环境生活污染物的的量，即生活污水污

染物产生量扣减经集中污水处理厂处理生活污水去除污染物的量： 

生活污水污染物 A 排放量＝生活污水污染物 A 产生量－生活污水污染物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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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量 

生活污水污染物 A 去除量核算方法为： 

生活污水污染物 A 去除量＝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A 总去除量－污水处理厂去

除工业废水污染物 A 的量 

其中：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A总去除量＝污水处理厂处理水量×污水处理厂进出口污

染物 A 的浓度差 

污水处理厂去除工业中废水污染物 A 量＝∑重点调查工业企业废水污染物

A 去除量 

重点调查工业企业废水污染物 A 去除量＝ 该企业排入污水处理厂的废水量

×（该企业污染物 A 排入污水处理厂的浓度－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A 出口浓度） 

（二）生活废气污染物排放量 

1、生活燃煤二氧化硫采用物料衡算法进行核算： 

生活燃煤二氧化硫排放量=生活煤炭消费量×含硫率×0.8×2 

其他燃料类型（煤气、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硫排放量采

用排放系数法进行测算。 

2、生活源氮氧化物排放量采用排放系数法测算。 

3、生活燃煤烟尘排放量核算： 

（1）供热锅炉房燃煤的烟尘排放量，按照工业锅炉燃煤排放烟尘的计算方

法和排放系数计算； 

（2）居民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用煤的烟尘排放量，按照燃用的民用型煤和原

煤，分别采用不同的计算系数： 

1）民用型煤的烟尘排放量，以每吨型煤排放 1～2 公斤烟尘量计算，计算公

式为： 

烟尘排放量（吨）=型煤消费量（吨）×(1～2)‰ 

2）原煤的烟尘排放量，以每吨原煤排放 8～10 公斤烟尘量计算，计算公式

为： 

烟尘排放量（吨）=原煤消费量（吨）×(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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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动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量 

根据 2010 年度机动车保有量中不同车型、不同年度注册量以及相应的污染

物排放系数，核算机动车排气污染物的排放量。 

（四）地级市（直辖市）所辖各区县污染物排放量拆分方法 

1、废水污染物排放量拆分 

（1）各区县废水污染物产生量的拆分 

按照各辖区城镇常住人口数占地市的比重，将地市废水污染物产生量拆分至

各区县。 

（2）各区县废水污染物去除量的拆分 

①具有独立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和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区县（下称独立区县），

直接引用《污水处理厂调查信息汇总表》（H401 表）中对应区县的生活污染物去

除量数据进行填报。 

②存在跨区县污水收集管网、共用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区县（下称非独立区

县），根据《污水处理厂调查信息汇总表》（H401 表），由地市生活污染物去除总

量扣减独立区县生活污染物去除量后得到非独立区县生活污染物去除量；根据各

非独立区县的城镇常住人口占非独立区县城镇常住总人口的比例，将非独立区县

生活污染物去除量进行按比例拆分、填报。 

（3）各辖区县废水污染物排放量的拆分 

根据以上步骤得到的废水污染物产生量和去除量，计算各区县的废水污染物

排放量，填报《地市及所辖县（区）城镇生活源数据平衡表》（S405-2）。 

3、废气污染物 

（1）各辖区生活能源消费量的拆分 

优先采用已有的各辖区县生活能源消费数据填报；如果各辖区县生活能源消

费数据缺失，则将地市生活能源消费量按照第三产业增加值分配法拆分。由地市

环境保护部门根据各区县占地市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按比例将本地市生活能

源消费量分解至各区县。该数据仅用于 2010 年动态更新调查工作。 

（2）各辖区生活废气污染物排放量核算 

按照各辖区生活能源消费量以及对应的排放系数，核算各辖区县的废气污染

物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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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要参数的获取 

（一）城镇常住人口 

城镇常住人口，指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数据来自各级统计部

门的城镇人口统计数据。2010 年度更新调查中城镇常住人口数根据 2010 年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填报。 

（二）生活能源消费量 

1、生活煤炭消费量：来源于统计部门的能源平衡表(实物量)（P303-1 表），

包括终端消费部分的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餐饮业煤耗，城镇生活煤耗，以及能源

加工转换投入产出部分的生活供热煤耗（取绝对值）三个部分。其中，批发和零

售贸易业、餐饮业煤耗和城镇生活煤耗从能源平衡表直接获得；由于能源平衡表

中供热煤耗为工业和生活供热总煤耗，生活供热煤耗需在供热总煤耗基础上扣减

工业供热煤耗得到。生活供热煤耗和生活总煤耗计算公式为： 

生活供热煤耗＝供热煤耗（能源平衡表）－工业供热煤耗（行业代码为 4430

的煤炭消费总量） 

生活煤炭消费量=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餐饮业煤耗+城镇生活煤耗+生活供热

煤耗 

2、生活其他能源（煤气、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消费量：来源于统计部门

的能源平衡表(实物量)（P303-1 表），包括终端消费部分的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餐

饮业能耗和城镇生活能耗两个部分，从能源平衡表直接获得。其中煤气包括焦炉

煤气和其他煤气两项指标。天然气还包括能源加工转换投入产出部分的生活供热

天然气消费量（取绝对值）。 

生活供热天然气消费量＝供热天然气消费量（能源平衡表）－工业供热天然

气消费量（行业代码为 4430 的天然气消费总量） 

3、如地市级城镇生活能源消费数据缺失，可由省级环境保护部门根据地市

占全省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按比例将本省生活能源消费量分解至各地市。该

数据仅用于 2010 年动态更新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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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普查动态更新调查技术规定之四：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动态更新调查技术规定  
 

一、调查范围和对象 

（一）调查范围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调查范围包括：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场）、危险

废物处置厂和医疗废物处置厂等。 

1、污水处理厂：包括所有城镇污水处理厂、工业废（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和其他污水处理设施。不包括氧化塘、渗水井、化粪池、改良化粪池、无动力地

埋式污水处理装置和土地处理系统。 

城镇污水处理厂：指在城市（镇）或工业区，将城市污水（生活污水和工业

废水）通过排水管道集中于一个或几个处所，并利用由各种处理单元组成的污水

处理系统进行净化处理，最终使处理后的污水和污泥达到规定要求后排放或再利

用的设施。 

工业废（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指提供社会化有偿服务、专门从事为工业园

区、联片工业企业或周边企业处理工业废水（包括一并处理周边地区生活污水）

的集中设施或独立运营的单位。不包括企业内部的污水处理设施。 

其他污水处理设施：指对不能纳入城市污水收集系统的居民区、风景旅游区、

度假村、疗养院、机场、铁路车站以及其它人群聚集地排放的污水进行就地集中

处理的设施。 

2、垃圾处理厂（场）：包括垃圾填埋厂（场）、垃圾堆肥厂（场）和垃圾焚

烧厂（场）。垃圾焚烧厂不包括垃圾发电厂，垃圾发电厂纳入工业源调查范围。 

3、危险废物处置厂：指提供社会化有偿服务，将多个工业企业或多个事业

单位、第三产业或居民生活产生的危险废物集中起来进行焚烧、填埋等处置的场

所或单位。不包括企业内部自建自用的危险废物处置装置。 

4、医疗废物处置厂：指将医疗废物集中起来进行处置的场所或单位，不包

括医院自建自用的医疗废物处置设施。 

（二）调查对象的确定原则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按照属地原则调查，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划分属地的基本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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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2 月 31 日以前投入运行、试运行的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包括污

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场）、危险废物处置厂和医疗废物处置厂），不论是否通

过验收，均纳入本次更新调查。 

二、调查内容 

（一）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调查内容 

1、单位基本情况，包括单位名称、代码、位置信息、联系方式等； 

2、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与运行情况； 

3、能源消耗、污染物处理、处置和综合利用情况； 

4、二次污染的产生、治理、排放情况； 

5、污水处理厂核算水污染物去除量； 

6、废水、废气污染物监测数据。 

（二）调查污染物种类 

1、废水污染物种类 

包括：污水排放量、化学需氧量、氨氮、石油类、挥发酚、汞、镉、铅、砷、

总铬、六价铬、氰化物、总磷、总氮等。 

2、废气污染物种类 

包括：废物焚烧废气的排放量，以及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 

3、固体废物种类 

固体废物调查种类包括：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废物焚烧残渣等。 

三、污染物产排量的核算方法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二次污染的污染物产生、排放量主要采用实际监测法和

产排污系数法核算。其中，污水处理厂污泥、废物焚烧残渣可按运行管理的统计

报表填报。 

四、污水处理厂中生活和工业污染物去除量的拆分方法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的总去除量通过污水处理厂的进出口浓度差及处理水量

核算。其中，对工业废水污染物去除量、生活污水污染物去除量的核算方法详见

《生活污染源动态更新调查技术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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